附件1
2026年深圳市民航业领域资助申报指南
为做好2026年深圳市民航业领域资助工作，为企业申报资助提供指引，根据《深圳市交通运输专项资金民航业领域资助资金实施细则》（深交规〔2025〕8号，以下简称《2025版实施细则》）和《深圳市交通运输专项资金民航业领域资助资金实施细则》（深交规〔2024〕4号，以下简称《2024版实施细则》）的相关要求，并结合资助申报实际，特编制本指南，请遵照执行。

一、申报资助的项目范围

（一）全货机新航线和加密航线资助项目（《2024版实施细则》延续至2025年的资助）。

（二）全货机新航线和加密航线资助项目（《2025版实施细则》资助项目）。
二、资助对象及条件
（一）全货机新航线和加密航线资助项目（《2024版实施细则》延续至2025年的资助）。

1.全货机新航线资助。

资助对象为《2024版实施细则》有效期内在深圳机场开通全货机新航线持续运营满一年的航空公司或包机人。
航空公司在《2024版实施细则》有效期（2022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内在深圳机场开通全货机新航线符合《2024版实施细则》货运新航线定义，其最近的一个运营年度持续运营满一年，跨过2024年12月31日且该运营年度符合《2024版实施细则》规定的以下资助条件：

（1）申请资助的运营年度内，出港航班班次不少于80班，且航空公司所有全货机航线航班班次总量或货邮运输总量不低于上一年同期的航班班次总量或货邮运输总量。

（2）申请资助的运营年度内，国际及台湾地区航线出港平均载运率达到50%，国内航线出港平均载运率达到60%。

（3）在申请资助的运营年度之后到资助申请受理截止日期间，该航线持续营运未停航。

相关定义及部分资助条件释义如下：

第一，货运新航线定义及释义。定义：货运新航线（包括全货机新航线及客改货新航线）是指《2024版实施细则》有效期（2022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内航空公司在深圳机场开通自开航之日起前3年内该公司未运营过的国内和以深圳机场为出境地的国际及台湾地区货运航线，或虽运营过但该航线已停航半年（含）以上，且过往每个运营年度出港航班班次均不足50班。释义：货运新航线是航空公司的新航线，若已有航空公司运营某货运新航线，另一航空公司开通相同的货运新航线，在满足定义情况下，也可算作货运新航线；货运新航线中的全货机新航线须是获得局方批复为“全货运”性质的航线；国际及台湾地区货运航线资助范围为以深圳机场为出境地，但始发地为深圳、技术经停（不上下货）国内其他机场的国际及台湾地区货运航线也默认以深圳机场为出境地，纳入国际及台湾地区货运航线资助范围。

第二，航空公司中包含外籍航空公司，外籍航空公司以下简称外航。
第三，包机人及包机类航线定义。《2024版实施细则》、《2025版实施细则》“包机人”是指从航空公司租用配备机组的航空器，在机场开通客货运航线的法人或自然人。包机类航线是指航空公司与包机人签订了包机运输合同的航线。
第四，第（1）条资助条件部分内容释义。“航空公司所有全货机航线航班班次总量或货邮运输总量不低于上一年同期的航班班次总量或货邮运输总量”是指在全货机新航线每个运营年度内，该航空公司在深所有全货机航线航班班次总量或货邮运输总量不低于上一年同期，其中在第一个运营年度内，按全货机新航线开通月份算起，至其持续运营至第12个月的一年时间内，航空公司在深所有全货机航线航班班次总量或货邮运输总量不低于上一年同期；在第二个运营年度内，按全货机新航线开通第13个月份算起，至其持续运营至第24个月的一年时间内，航空公司在深所有全货机航线航班班次总量或货邮运输总量不低于上一年同期；在第三个运营年度内，按全货机新航线开通第25个月份算起，至其持续运营至第36个月的一年时间内，航空公司在深所有全货机航线航班班次总量或货邮运输总量不低于上一年同期。例如某航空公司于2022年3月27日开通一条洲际全货机新航线，则在其第一个运营年度内，该航空公司2022年3月-2023年2月期间在深所有全货机航线航班班次总量或货邮运输总量不低于2021年3月-2022年2月期间的航班班次总量或货邮运输总量，在其第二个、第三个运营年度内，同比算法按上述类推方法执行。

第五，第（3）条资助条件释义。“在申请资助的运营年度之后到资助申请受理截止日期间，该航线持续营运未停航”是指全货机新航线持续运营满一年后，仍需至少持续运营至资助申请受理截止日的时间点。

第六，关于部分表述的释义。《2024版实施细则》明确持续运营满一年是指连续12个月内每个月都至少有一班航班往返深圳机场，《2024版实施细则》明确运营年度是指客货运航线自开航或加密之日当月起算每持续运营12个月为一个运营年度，例如客货运航线自2022年9月27日开航或加密，则2022年9月-2023年8月期间持续运营则为一个运营年度。
2.全货机加密航线资助。

资助对象为执行全货机加密航线的航空公司或包机人，资助条件为全货机加密航线是《2024版实施细则》有效期（2022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内在深圳机场开通的经民航主管部门批准增加航班班次的国际及台湾地区全货机航线，其最近的一个运营年度从加密航班开始持续运营满一年，跨过2024年12月31日且该运营年度符合《2024版实施细则》规定的相关增加航班班次的资助条件。关于资助条件的相关说明如下：
一是加密的航线须在《2024版实施细则》有效期内获得民航主管部门批准加密航班班次，则2022年以前在深圳机场开通的全货机航线若在《2024版实施细则》有效期内加密，符合资助条件的航空公司也可申请资助。
二是航空公司同一条全货机加密航线获得资助后再次加密，可按新的加密班次再次申请资助。

（二）全货机新航线和加密航线资助项目（《2025版实施细则》资助项目）。
1.全货机新航线资助。
全货机新航线资助对象为开通全货机新航线持续运营满一年的航空公司或包机人。

首先航空公司在《2025版实施细则》资助期（2025年1月1日-2026年4月30日）内在深圳机场开通全货机新航线符合《2025版实施细则》全货机新航线定义，接着申请全货机新航线资助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申请资助的运营年度内，出港航班班次不少于80班，且航空公司所有全货机航线航班班次总量或货邮运输总量不低于上一年同期的航班班次总量或货邮运输总量。

（2）申请资助的运营年度内，国际及台湾地区航线出港平均载运率达到50%。

（3）在申请资助的运营年度之后到资助申请受理截止日期间，该航线持续运营未停航。

相关定义及部分资助条件释义如下：

第一，《2025版实施细则》资助期。结合《2024版实施细则》有效期至2024年12月31日，以及《2025版实施细则》第七条对全货机新航线和加密航线均定义在2025年1月1日-2026年4月30日期间的实际，《2025版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明确“资助项目考核期从2025年1月1日起，至2026年4月30日”，即对航线资助起算时间从2025年1月1日起，至2026年4月30日结束，共16个月。
第二，全货机新航线定义及释义。定义：全货机新航线是指在2025年1月1日-2026年4月30日期间，航空公司在深圳机场开通自开航之日起前3年内，该公司未运营过的以深圳机场为出境地的国际及台湾地区全货机航线，或虽运营过但该航线已停航且停航之日距本次开航之日达半年（含）以上，同时前3年内按每12个月计算的出港航班班次均不足50班。释义：①全货机新航线是指在2025年1月1日-2026年4月30日期间开通的新航线，全货机新航线是航空公司的新航线，若已有航空公司运营某全货机新航线，另一航空公司开通相同的全货机新航线，在满足《2025版实施细则》第七条定义情况下，也可算作全货机新航线；②全货机新航线须是获得民航主管部门批复为“全货运”性质的航线；③《2025版实施细则》全货机新航线资助仅限于国际及台湾地区全货机航线；④《2025版实施细则》第七条明确了国际及台湾地区全货机航线资助范围为以深圳机场为出境地的国际及台湾地区全货机航线，但始发地为深圳、技术经停（不上下货）国内其他机场的国际全货机航线也默认以深圳机场为出境地，纳入国际及台湾地区全货机航线资助范围。
第三，包机人及包机类航线定义。《2024版实施细则》、《2025版实施细则》“包机人”是指从航空公司租用配备机组的航空器，在机场开通客货运航线的法人或自然人。包机类航线是指航空公司与包机人签订了包机运输合同的航线。
第四，第（1）条资助条件部分内容释义。“航空公司所有全货机航线航班班次总量或货邮运输总量不低于上一年同期的航班班次总量或货邮运输总量”是指在全货机新航线每个运营年度内，该航空公司在深所有全货机航线航班班次总量或货邮运输总量不低于上一年同期，其中在第一个运营年度内，按全货机新航线开通月份算起，至其持续运营至第12个月的一年时间内，航空公司在深所有全货机航线航班班次总量或货邮运输总量不低于上一年同期；在第二个运营年度内，按全货机新航线开通第13个月份算起，至其持续运营至第24个月的一年时间内，航空公司在深所有全货机航线航班班次总量或货邮运输总量不低于上一年同期。例如某航空公司于2025年3月27日开通一条洲际全货机新航线，则在其第一个运营年度内，该航空公司2025年3月-2026年2月期间在深所有全货机航线航班班次总量或货邮运输总量不低于2024年3月-2025年2月期间的航班班次总量或货邮运输总量，在其第二个运营年度内，同比算法按上述类推方法执行。

第五，第（3）条资助条件释义。“在申请资助的运营年度之后到资助申请受理截止日期间，该航线持续运营未停航”是指全货机新航线持续运营满一年后，仍需至少持续运营至资助申请受理截止日的时间点。
第六，关于部分表述的释义。《2025版实施细则》明确持续运营是指每个月都至少有一班航班往返深圳机场，明确持续运营满一年是指连续12个月内每个月都至少有一班航班往返深圳机场，明确运营年度是指货运航线自开航或加密之日当月起算每持续运营12个月为一个运营年度，例如货运航线自2025年3月27日开航或加密，则2025年3月-2026年2月期间持续运营则为一个运营年度。
第七，包机人申请资助情形。包机人可在承运的航空公司放弃申请的情况下，申报领取包机类航线资助。同一航空公司的同一条航线只能由一个包机人申请资助。包机人不可重复申请其承包的不同航空公司运营的同一条航线资助。包机人提出资助申请时，须提交承诺函，承诺资助资金不存在重复申请情况；否则一经查实，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并主动退回重复申请的资助资金。
2.全货机加密航线资助。

全货机加密航线资助对象为执行全货机加密航线持续运营满一年的航空公司或包机人。

    资助条件为在2025年1月1日-2026年4月30日期间，航空公司在深圳机场开通经民航主管部门批准增加航班班次的国际及台湾地区全货机航线，且该航线从加密航班开始持续运营满一年的运营年度内实际执行的班次大于基数。

全货机加密航线的加密航班班次以加密前获得民航主管部门批准的周航班班次1年的累计总量（周航班班次*52周）为基数，按运营年度内实际执行的增加班次情况计算资助资金。航空公司同一条全货机加密航线获得资助后再次经批准加密的，可按新的加密班次再次申请资助。

相关定义及部分资助条件释义如下：
第一，关于资助航线范围。区域方面，全货机加密航线是指在2025年1月1日-2026年4月30日期间加密的航线，加密以民航主管部门批准为准，《2025版实施细则》全货机加密航线资助仅限于国际及台湾地区全货机航线；时间方面，资助条件要求加密的航线须获得民航主管部门批准加密航班班次，则2025年以前在深圳机场开通的全货机航线若在2025年1月1日-2026年4月30日期间加密，符合资助条件的航空公司可申请资助。
第二，关于加密航班班次算法。加密航班班次以加密前获得民航主管部门批准的周航班班次1年的累计总量（周航班班次×52周）为基数，不考虑该航线之前的52周内实际执行航班情况，按运营年度内实际执行的增加班次计算资助资金。例如，2025年3月27日某航空公司运营的一条国际货运航线经民航主管部门批准增加航班班次，从出港4班/周增加到出港5班/周，则基数为208班（4班/周×52周=208班）；理论上该航线在申请资助的运营年度内（2025年3月-2026年2月）执行的出港航班次应为260班，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出港航班为230班，则实际执行的增加出港班次为22班（230班-208班=22班），计算资助资金的班次也为22班。

第三，包机人申请资助情形与全货机新航线一致。
三、资助标准
（一）全货机新航线和加密航线资助项目资助标准（《2024版实施细则》延续至2025年的资助标准）。
1.全货机新航线资助标准。

（1）洲际（不含技术经停的第一目的地为亚洲外）及阿拉伯半岛地区航线

资助最长为三年。第一年给予出港航班25万元/班，同时给予出港货量1000元/吨的资助。第二年、第三年分别按第一年资助标准的80%、60%执行。每家航空公司每年每条航线的资助上限为5500万元。

（2）亚洲（不含阿拉伯半岛地区）及台湾地区航线

资助一年。给予出港航班12万元/班，同时给予出港货量500元/吨的资助。每家航空公司每年每条航线的资助上限为2300万元。

（3）国内航线

资助一年。给予出港航班5万元/班的资助。每家航空公司每年每条航线的资助上限为1040万元。

关于全货机新航线资助标准的相关说明如下：
一是每家航空公司每年每条航线均设有资助上限，其中洲际（不含技术经停的第一目的地为亚洲外）及阿拉伯半岛地区航线资助最长为三年，第二年、第三年分别按第一年资助标准的80%、60%执行，而资助上限与第一年一致。

二是上述“洲际（不含技术经停的第一目的地为亚洲外）及阿拉伯半岛地区航线”是指除了阿拉伯半岛地区航线，洲际航线第一目的地须为亚洲外。其中含一种特殊情况，即航班从深圳机场出境后，先降落于亚洲内某机场进行技术经停但不上下货，再飞往亚洲外的最终目的地进行上下货，该航班所执飞航线也是洲际航线。

三是对于开通经市政府批准联接全球主要创新城市、新兴市场城市的国际全货机新航线，其资助标准根据实际调研另行测算后，报市政府批准。

2.全货机加密航线资助标准。

《2024版实施细则》第十六条明确了加密航班班次算法，即加密航班班次以加密前获得民航主管部门批准的周航班班次1年的累计总量（周航班班次*52周）为基数，按运营年度内实际执行的增加班次计算资助资金。例如，2022年3月27日某航空公司运营的一条国际货运航线经民航主管部门批准增加航班班次，从出港4班/周增加到出港5班/周，则基数为208班（4班/周*52周=208班）；理论上该航线在申请资助的运营年度内（2022年3月-2023年2月）执行的出港航班次应为260班，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出港航班为230班，则实际执行的增加出港班次为22班（230班-208班=22班），计算资助资金的班次也为22班。

《2024版实施细则》第十七条明确了在运营年度内不同航线每个增加的出港班次的资助标准及不同航线的资助上限，具体如下：

（1）洲际（不含技术经停的第一目的地为亚洲外）及阿拉伯半岛地区航线

按运营年度给予增加的出港班次25万元/班，同时给予出港货量1000元/吨的一次性资助，每家航空公司每年每条航线的资助上限为3700万元。

（2）亚洲（不含阿拉伯半岛地区）及台湾地区航线

按运营年度给予增加的出港班次12万元/班，同时给予出港货量500元/吨的一次性资助，每家航空公司每年每条航线的资助上限为1500万元。

（二）全货机新航线和加密航线资助项目（《2025版实施细则》资助标准）。
1.全货机新航线资助标准。

（1）洲际（含在亚洲内技术经停的航线）及阿拉伯半岛地区航线。

资助期限最长不超过16个月。第一年给予出港航班25万元/班的资助，同时给予出港货量1000元/吨的资助。第二年按第一年资助标准的80%执行。每家航空公司每年每条航线的资助上限为5500万元。

（2）亚洲（不含阿拉伯半岛地区）及台湾地区航线。

资助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给予出港航班8万元/班的资助，同时给予出港货量500元/吨的资助。每家航空公司每年每条航线的资助上限为1600万元。

关于全货机新航线资助标准的相关说明如下：
一是每家航空公司每年每条航线均设有资助上限，其中洲际（含在亚洲内技术经停的航线）及阿拉伯半岛地区航线资助最长为16个月，第二年按第一年资助标准的80%执行，而资助上限与第一年一致。

二是上述“洲际（含在亚洲内技术经停的航线）及阿拉伯半岛地区航线”是指除了阿拉伯半岛地区航线，洲际航线第一目的地须为亚洲外，其中含一种特殊情况，即航班从深圳机场起飞后，先降落于亚洲内某机场进行技术经停但不上下货，再飞往亚洲外的最终目的地进行上下货，该航班所执飞航线也是洲际航线。

2.全货机加密航线资助标准。

（1）洲际（含在亚洲内技术经停的航线）及阿拉伯半岛地区航线。

资助期限最长不超过16个月。按运营年度给予增加的出港班次25万元/班的资助，同时给予出港货量1000元/吨的一次性资助。每家航空公司每年每条航线的资助上限为3700万元。

（2）亚洲（不含阿拉伯半岛地区）及台湾地区航线。

资助期限最长不超过16个月。按运营年度给予增加的出港班次8万元/班的资助，同时给予出港货量500元/吨的一次性资助。每家航空公司每年每条航线的资助上限为1100万元。

四、申报材料要求

申报《2024版实施细则》延续至2025年的全货机新航线和加密航线资助与申报《2025版实施细则》全货机新航线和加密航线资助的申报材料要求均如下：
（一）全货机新航线资助申报材料要求。

1.航空公司申请全货机新航线资助时须提交以下材料
（1）资助资金申请书；

（2）资助资金申请表（外航需在申请表中填写其境内银行开户账号信息）；
（3）民航局航线批复文件复印件，全货机新航线须是获得局方批复为“全货运”性质的航线；
（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外航需提交经公证的外航所在国的工商注册证件的翻译件）；

（5）航线承运数据明细表；

（6）持续运营满一年中每个月1班，共12个出港航班承运数据的原始数据材料。

2.包机人申请全货机新航线资助时须提交以下材料
（1）资助资金申请书；

（2）资助资金申请表（国外包机人需在申请表中填写其境内银行开户账号信息）；
（3）民航局航线批复文件复印件，全货机新航线须是获得局方批复为“全货运”性质的航线；
（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国外包机人需提交经公证的国外包机人所在国的工商注册证件的翻译件）；
（5）航空公司与包机人签订的包机运输合同复印件并加盖航空公司公章（若是外文版合同，需同时出具经第三方翻译的中文版合同并加盖航空公司公章）；
（6）承诺函；
（7）航线承运数据明细表；

（8）持续运营满一年中每个月1班，共12个出港航班承运数据的原始数据材料。
（二）全货机加密航线资助申报材料要求。

1.航空公司申请全货机加密航线资助时须提交以下材料

（1）资助资金申请书；

（2）资助资金申请表（外航需在申请表中填写其境内银行开户账号信息）；

（3）加密前、加密后民航局航线批复文件复印件（含加密前、加密后获得民航主管部门批准的周航班班次等内容），全货机加密航线须是获得局方批复为“全货运”性质的航线；

（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外航需提交经公证的外航所在国的工商注册证件的翻译件）；

（5）航线承运数据明细表；

（6）持续运营满一年中每个月1班，共12个出港航班承运数据的原始数据材料。
2.包机人申请全货机加密航线资助时须提交以下材料
（1）资助资金申请书；

（2）资助资金申请表（国外包机人需在申请表中填写其境内银行开户账号信息）；

（3）加密前、加密后民航局航线批复文件复印件（含加密前、加密后获得民航主管部门批准的周航班班次等内容），全货机加密航线须是获得局方批复为“全货运”性质的航线；

（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国外包机人需提交经公证的国外包机人所在国的工商注册证件的翻译件）；

（5）航空公司与包机人签订的包机运输合同复印件并加盖航空公司公章（若是外文版合同，需同时出具经第三方翻译的中文版合同并加盖航空公司公章）；
（6）承诺函；
（7）航线承运数据明细表；
（8）持续运营满一年中每个月1班，共12个出港航班承运数据的原始数据材料。
五、其他申报要求
（一）关于整体项目申报时间。

市交通运输局将分别于2026年1月和2027年4月发布申报指南，受理符合条件的航线资助申请，申报单位可在2026年-2027年根据申报指南要求进行资助申报。

（二）关于具体项目申报时间。
1.申报《2024版实施细则》延续至2025年的全货机新航线和加密航线资助的须在2026年1月发布申报指南后完成申报。
2.全货机航线自开航或加密之日当月起算，第12个月后，若符合资助条件，再申请资助；若航线在2026年申请期内运营时间不满12个月，则在满12个月后的2027年申请期内再提出资助申请。

（三）关于避免重复资助要求。

关于避免重复资助要求主要有两点，具体如下：

1.航空公司同一航线不可同时申请全货机新航线资助和全货机加密航线资助。

2.不予资助的情形包括：相同内容的项目已经获得其他深圳市级财政性专项资助或奖励的。即相同内容的项目已经获得其他深圳市级财政性专项资助或奖励的，《2025版实施细则》不再给予资助。

六、需重点避免出现的申报材料问题
（一）资助申报材料编写不完全。
资助资金申请书中关于申请单位情况、航线运营情况、问题及建议等内容简略，编写不完全。 

（二）资助申报材料不齐全。
1.包机人提交了外文版包机运输合同，但未提交其翻译件。

2.包机人未提交承诺函。

3.需要委托收款时，申报企业未提交委托收款书。

4.对于具有技术经停点的国际航线，申报企业未提供完整航段的航线批复材料。此类情况需找齐完整航段的航线批复材料，在资助申请书中说明航线批复事宜，并需补充每月舱单，说明货物从深圳出港运至了航线最终目的地。

5.未找齐覆盖航线开通运营时间的航班批复材料，造成全货机新航线开通运营时间与航线批复日期不对称。
（三）资助申报材料不规范。
1.签字盖章不规范，例如包机运输合同漏盖包机人的公章，只加盖航空公司的公章，例如包机运输合同漏签字，例如委托收款材料需签字盖章，但最终漏签字或部分信息不全。

2.格式不规范，由于电脑格式不同等问题，资助申请书、申请表格式与资助申报材料模板存在较大差异。

3.申报企业申请全货机加密航线资助，但使用全货机新航线承诺函模板时，未将承诺函中“全货机新航线”修改为“全货机加密航线”，即未将模板中的项目名称等内容修改为与当前申报项目一致的信息。

4.申报企业使用了过去的资助申请书模板，例如2024年申报资助却使用2023年资助申报模板，以致相关文件文号等信息不准确。

5.包机运输合同中，签署主体并非航空公司与包机人。
（四）资助申报信息不对称。
1.某国内代表处资助申请书、申请表中的申报企业名称与其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上企业名称不一致。
2.包机运输合同显示的包机航线开通时间与资助申请表中显示的航线开通时间不同。

3.包机运输合同中无申请资助航线的信息。

4.资助申请书中申请资助航线与资助申请表中的申请资助航线不同。
（五）资助申报主体不对称。
1.资助申请书是航空公司出具的，落款为航空公司，但资助申请表显示申报企业是包机人。

2.包机运输合同是集团公司与航空公司签订的，但申报资助的主体是集团公司旗下的企业。

（六）资助申报信息错漏。 
1.加密航线资助申请表中，同一条航线在不同填写处填写的航线加密起始时间不一致。

2.委托资助申请书、委托收款书的委托有效期不准确，委托有效期起始时间须在委托书落款时间之后。

3.英文版包机运输合同的翻译件将外航名称翻译错误， 或中英文包机协议中，部分中文对应的英文内容出差。  

4.包机航线资助申请表中缺失了合作航空公司的复核人、复核日期等信息。

5.资助申请书、委托资助申请书中资助申报工作通知的文号出错，或缺少文号。

6.资助申请表承诺人签字处未填写承诺人及电话信息。

7.资助申请书及申请表中航线信息出错，例如将墨西哥城写成墨西哥。

（七）申报材料有效期未更新。
营业执照或工商注册材料在申报资助前已过期，有效期未更新至资助申报年度。
七、申报方式

资助采用线上申报方式，申报单位按照深圳市民航业领域资助申报工作通知要求的时间，登入广东省政务服务网（www. gdzwfw. gov. cn）深圳分厅，进入深圳市属部门深圳市交通运输局“行政给付”项提交申报材料，逾期不予受理。填报中如遇任何问题，可拨打广东省政务服务网显示的联系电话进行咨询。
八、申报工作的检查处理
申报单位应如实申报，保证申报材料真实有效，并自觉接受有关政府部门的监督检查。市交通运输局委托第三方机构或有关部门对申报单位的申报材料进行数据复核。申报单位存在弄虚作假、非法骗取、恶意串通、提成牟利、侵占资助资金、恶意重复申报及其他重大恶意违法行为的，市交通运输局有权取消其资助资格，追回资助资金，并责令其进行整改。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PAGE  
2

